2016中国·扬州第二届“广陵杯”青少儿国际

古筝邀请赛章程
大赛宗旨：本次大赛以推动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，弘扬中华传统艺术，促进古筝艺术的交流学习与提高，给艺术人才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为宗旨。将在“中国古筝艺术之乡”、“中国琴筝产业之都”——扬州举办第二届青少儿国际古筝邀请赛，欢迎各地区的优秀古筝指导教师和古筝爱好者积极响应并踊跃参加。
一、主办单位：扬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扬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承办单位：扬州市音乐家协会

          扬州市广陵区文化新闻出版局

扬州晚报社

扬州市琴筝协会

    二、大赛设组委会、评委会、监委会。
三、比赛原则：公平、公正、公开
四、参赛资格：凡国内外爱好及学习过古筝演奏并有一定演奏水平的青、少、儿都可以自愿报名参赛。
五、比赛形式：独奏（不带任何形式伴奏）、合奏（曲目不限，组合形式不限，不按年龄划分组别，参加独奏可兼报）
六、组别设置：本次比赛设幼儿组、儿童组、少年组、青年组4个组别，参赛选手按年龄段分组参赛(以户口本、身份证为准)。

	幼儿组（年龄4—6周岁）
	2010年1月1日—2012年12月31日出生
	参赛曲目演奏时间不超过5分钟

	儿童组（年龄7—11周岁）
	2005年1月1号—2009年12月31日出生
	参赛曲目演奏时间不超过6分钟

	少儿组（年龄12—17周岁）
	1999年1月1日—2004年12月31日出生
	参赛曲目演奏时间不超过8分钟

	青年组（年龄18—35周岁）
	1981年1月1号—1998年12月31日出生
	参赛曲目演奏时间不超过9分钟


七、评奖和奖项设置：

1、参赛选手现场演奏，评委百分制打分，取平均分值，根据选手所获分数的高低排序，评出各组奖项。(优秀参赛选手经评委会推荐可参加最后古筝专场音乐会的演出)
2、本赛事各组别将设立:金奖、银奖、铜奖、及优秀奖若干名，奖品为精美获奖证书一本。（所有选手获奖证书均有评委的亲笔签名，望选手妥善保管，遗失不予补发） 
3、组委会还将给获金奖参赛选手的指导教师颁发最佳指导教师奖，获得银奖、铜奖参赛选手的指导老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，奖品为精美获奖证书一本。
4、对大赛所作贡献突出的教师和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，奖品为精美获奖证书一本。
八、比赛规则：

本次比赛分初赛、复赛和决赛

（一）初赛（不收取报名费）
所有组别均为自选曲目一首。
此次大赛的初赛是由各地少年宫、琴行组织选拔赛的形式完成。各地可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选拔活动，本大赛组委会可提供给各地参赛单位组织大赛初赛的委托书，以便各地开展宣传和具体工作。选拔后报名工作由各地组织参赛的单位承担，并负责组团带队参加。
若个人参赛，则直接向组委会报名。参赛选手自选曲目一首演奏。须采用单机中景或全景固定镜头拍摄，禁止多机位后期剪接及特技特效处理，DVD光盘、视频文件均可。录制内容、外包装及说明文字附件上，除选手姓名、组别、曲目外，不得出现与比赛要求无关的信息。
组委会于2016年7月30日前向各地参赛单位或个人通告入选的选手名单，初评结果可通过电话咨询（0514-87200089）。
（二）复赛、决赛

1、报到时间：参加复赛的选手2016年8月11日报到。
2、比赛时间：复赛2016年8月12日全天、13日上午,决赛8月13日下午、14日上午。
3、其他活动安排：8月12、13日晚各举办一场名师讲座，14日晚古筝专场音乐会。
    4、比赛费用:参赛选手交纳200元复赛费、200元决赛费。外地选手食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 
未进入决赛选手退还决赛费200元，中途退出不返还参赛费及食宿费。
备注：本次邀请赛是扬州市文化部门主办，为体现公益性，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选手可申请减免参赛费，为了安全起见不得另行安排其他酒店食宿。 
5、比赛地点：扬州皇冠假日酒店（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昌东路3号）

名师讲座、专场音乐会安排：京杭会议中心（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昌东路3号）
6、比赛顺序：我们将按姓氏笔画排序确定参赛顺序。参赛顺序报到当天公布在比赛现场，选手应在规定时间提前到达比赛场地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。
7、比赛方式：现场演奏、现场评分、计分。决赛现场全程录像。
8、比赛用筝：组委会为选手统一提供比赛用筝。
9、各组选手演奏曲目比赛全程按全曲准备，比赛现场由评委根据实际情况掌握时间，演奏时评委有权随时叫停。
九、选手注意事项
1、所有选手一旦报名参赛，即表明自己承认本章程。
2、填写报名表时，一定要注意字迹清晰，准确无误。
3、请各位参赛选手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准赛证，参赛选手参加比赛凭本人的准赛证入场参赛，选手参加比赛，着演出服装。未成年参赛选手须有家长或老师陪同。请参加选手和选手家长一定要注意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，组委会只保障参赛选手在赛场的安全。赛场之外出现其他意外，组委会概不负责。凡因选手本人原因，未能按时参加比赛，不退还参赛费、食宿费。
4、所有参赛选手和家长都必须遵守比赛规则和赛场纪律，服从组委会的工作调度，尊重评委的评审结果。对比赛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由组委会按大赛章程的说明协调解决。
报名时间和方法：
2016年7月30日之前向组委会提交报名材料。报名地点：扬州市琴筝协会（江苏省扬州市维扬路349号扬州市文化馆四楼）。报名表发送邮箱：2356453004@qq.com。报名手续：(1)、填写报名表 (2)、交一寸免冠照片两张 (3)、参赛选手本人户口本复印件或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初赛不收报名费、参赛费。(4)、个人报名参赛选手自选曲目演奏视频。
本章程的解释权归本次大赛组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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